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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法新规，构建房山区种子监管高效模式
王海霞

（北京市房山区种子管理站，北京 102488）

摘要：近年来，房山区种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大田作物种植面积下降，蔬菜和多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得到巩固和发

展的新局面；新修订的《种子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本文简称新法新规）的出台实施，都对房山区种业监管提出了新的要

求。近一年，房山区种子管理站通过学习贯彻普及新法新规，明确权责，履职到位，探索出了“强化责任能力 + 加强种业监管 +

深化服务企业”的监管新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

关键词：新法新规；种业监管；执法模式

新修订的《种子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出台

实施，不仅给种子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改变，也对种

子管理部门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房山区

种植结构也在发生着大幅变化，这些都表明旧有的种

子监管模式已不再适应市场。如何寻找一个新的监

管模式，来适应新法新规的实施、种植结构的变化，完

善种子管理部门的监管行为，是当前房山区种子管理

机构面临的挑战。房山区种子管理站通过深入学习

新法新规，提高并保持自身执法素质，向市场普及新

法新规等途径，探寻出一条新的监管模式。

1　房山区种业现状
1.1　种植结构变化  
1.1.1　大田作物种植面积急剧减少　2016 年房山

区大田作物种植面积 1.2 万 hm2，比 2015 年减少

3.12% ；其中冬小麦种植面积 2670hm2，比 2015 年

减少 21.72% ；大豆种植面积 600hm2，与 2015 年基

本持平。

1.1.2　蔬菜作物种植面积稳步增加　2016 年房山

区蔬菜种植面积 3067hm2、播种面积 5267hm2，比

2015 年略有增加。

1.1.3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具有上升势头　房山

区特色经济作物主要包括食用菌、杂粮两大类。其

中食用菌播种面积 733hm2 左右，谷子、高粱、绿豆、

小豆等杂粮种植面积 333hm2 左右。特色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较前 2 年略有增加。

种植结构的变化使种子市场呈现出作物种类和

品种多、乱、杂的情况；同时因对品种选择、种植技术

等知识了解不足，农民在用种过程中不能正确按照说

明种植，不仅无法发挥良种优势，而且因种植管理问

题遭受减产等损失，导致种子投诉和纠纷时有发生。

1.2　供种情况变化

1.2.1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零售商急剧减少　

2011-2016 年房山区种子生产经营单位急剧减少，

持证企业由 6 家减至 1 家，零售商由 110 家减至 58
家。种子生产、销售量出现持续下降，主要表现在玉

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种子销售量大幅下降，但蔬

菜种子销售量有一定增加。2016 年持证企业生产

6 个品种的小麦种子共 50 万 kg、销售 10 个品种的

小麦种子共 40 万 kg、销售 31 个品种的玉米种子共

12.38 万 kg，与 2015 年相比，小麦和玉米销量减少

39.78% ；58 家零售商销售 15 个品种的玉米种子共

9.79 万 kg，与 2015 年相比，销量减少 13.0%。

1.2.2　种子质量基本保持高水平，外进品种存在潜

在的质量风险　通过近年检查和抽检情况，房山区

农作物种子质量基本合格。首先，种子经营单位经

营的主要农作物和重要作物种子进货渠道基本稳

定，经营档案规范，种子质量水平稳定。但种子零售

业总体服务水平低，规范难度大，由于新标签法的实

施，蔬菜种子标签不规范问题增多；种子经销利润减

少导致种子行业零售业人员老龄化严重，对新要求、

新技术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约 95% 以上的种子零

售商不能自行完成网上备案。

其次，种子生产企业建立“种子生产保证制

度”，在种子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遵守生产技术要

求，企业检验室、检验仪器、检验人员配备齐全，质量

控制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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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16 年房山区主要农作物和大部分重要

作物抽检样品的室内净度、发芽率、水分检测合格率

93% 以上，真实性、田间纯度种植鉴定均合格，但菜

豆、萝卜等蔬菜种子存在不合格情况，且 2667hm2 蔬

菜基地种植的种子有一部分为非本辖区种子经营站

点购买，该类种子质量安全不在本区可控范围内。

2　种子管理机构现状
房山区种子管理站现有在编职工 11 名，均取得

种子执法证，其中 6 人取得种植业综合执法证，6 人具

备种子检验工作能力；配备有执法用车、执法记录仪

等装备；设有种子质量检测室，具备开展种子净度、水

分、发芽率、真实性等质量指标的室内检测能力和条

件；建有农作物品种试验展示基地，占地百亩、配套设

施齐全，常年承担国家和北京市品种审定鉴定试验、

国家小宗粮豆试验示范、优良品种展示等工作。

3　新法规对种子管理的责任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条第一款表明

法律赋予农业主管部门主管农作物种子的行政管理

权 [1]。可具体解析为行使种子行政管理权的主体包

括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主管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农业、林

业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受委托的种子管

理机构；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利涉及种质资源、新品种

保护、生产经营、品种审定和登记、质量监督检查和

处罚等。在新法新规中，种子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权包括质量监督管理权、市场监督管理权等。种子

质量水平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加

强种子质量管理，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

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表明农业主管部门有对种子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的权 
利 [1]。种子市场的监督管理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涉及用种者、种子生产经营者

和育种者等各方利益。市场监督管理权涉及市场检

查权，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和建立统

一的种业信息发布平台。《种子法》中赋予行政主体

的强制权包括查封和扣押 2 种。根据新法新规，种子

管理机构涉及的行政处罚包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在种子管理中，须注重管理理念的转变，从种

业管理转向种业服务，多渠道扩宽监管途径。一是

建立统一的种业信息发布平台。二是注重种子行业

协会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种子行业协会和信用体

系建设，可引导种子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守法诚

信经营意识。因此，种子管理机构是种子行业监督

管理的主体，对种子市场负有监督和引导责任。作

为基层种子管理机构，应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

提升执法监管能力，为新法新规落实到位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依法履职尽责，严格执法监管、强化服务，

维护本区种子市场秩序，引导和促进种业稳定发展。

4　 构建“强化责任能力 + 加强种业监管 + 深

化服务企业”监管模式
4.1　强化责任能力，开展执法能力建设

4.1.1　加强执法人员管理　明确职责权利　落实新

法新规，规范种子管理行为，种子管理机构须坚持法

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每名种子执法人员

都应厘清权利和责任，依法履职尽责。

做好训练工作　聘请专家对本单位执法人员

进行新《种子法》和配套规章的专项培训，并多次组

织执法人员参加北京市种子管理系统法制培训；另

外，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全市及本区联合执法检查。

经过深入系统的学习，全站业务素质不断提升，执法

管理水平得到巩固和发展。

完善制度禁令　从管理层面对种子执法人员

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执法管理对象中树立良好的形

象。完善执法责任，建立健全种子行政执法责任分

解、考评、监督与追究制度，对责任进行细化、量化和

分析化，进而推动执法活动的规范化。2003 年房山

区种子管理站独立建站后，逐步完善《房山区种子

管理站职责及各项规章制度》，明确提出了“房山区

种子管理站行政执法人员工作禁令”，严禁执法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好处、粗暴对待管理相对人等行

为发生，为建立一支公正严明的种子执法队伍奠定

了基础。

启动“双随机”检查　开展种子“双随机”执法

检查工作，促进执法人员阳光执法。2016 年，根据

上级部门要求，将本站执法人员和房山区种子经销

单位纳入双随机执法系统，启动双随机执法工作，进

一步规范种子市场的执法行为，解决当前存在的检

查任性、执法扰民、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营造

公平竞争的种子市场发展环境；同时执法人员业务

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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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能力测评　对全体执法人员进行法律法

规及相关技术考核，考核合格后才可上岗。通过考

核极大地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水平和执法水平。

4.1.2　加强执法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升级种子执法

装备　配备了执法车辆、便携上网电脑、打印机、执

法记录仪和摄照录设备等，实现了执法数据和相关

证据采集、传输手段的提升。

建设种子质量检验技术平台　2008 年建立种

子常规检验室，2016 年又购置种子质量扦样系统，

现实验室具备开展种子净度、水分、发芽率、真实性

等质量指标的室内检测能力和条件，种子质量监控

能力得到提升。

搭建优新品种展示推广平台　2010 年在坨头

村建成占地 6.67hm2、配套设施齐全的房山区农作物

品种试验展示基地，经过 6 年来的不断建设，该基地

已成为北京市品种试验展示体系“10+1”基地之一，

每年承担国家和北京市品种审定鉴定试验、国家小

宗粮豆试验示范、优秀品种展示等工作；同时针对本

区农民、种子经销单位对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的

需求，组织现场观摩和技术培训。先后有京冬 18、
科遗 5214、京农科 728、京科 528、中绿 14、中红 10
等 15 个大田作物品种，及春甘二号、国福 308、硕圆

黑宝等 32 个蔬菜品种在本区得到推广种植，为本地

区种植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品种技术支持，在本

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使用过程中发挥了良好的

技术引导作用，促使优秀品种种植面积增多。技术

支撑到位的结果是使种子市场良性发展、种子使用

者增产增收。

4.2　加强种业监管，保证市场秩序和种业安全

4.2.1　种子企业监管　对种子企业严格种子行政许

可及证后管理，严格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审核，依法准

入；每年对持证种子企业开展资质核查及生产经营

情况调查工作，促进企业保持相关合法资质。对全

区种子零售商依法开展网上备案工作，动态监测种

子零售商经营情况；同时每年开展种子市场价格监

测、种子行业调查等统计工作，掌握全区种子进、销、

存信息，为保障种业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基本数据。

4.2.2　种子市场监管　（1）本区 50 余家种子经营

单位均签订了《房山区种子经营单位诚信经营承诺

书》，以促进行业自律。（2）对种子经营单位实行分

级管理，合理量化执法检查工作。依据《北京市种

子经营门店执法管理分级标准》，对本区现有的 1 家

持证种子企业及 58 家种子零售商实行分级管理。

2016 年共开展农作物种子执法检查 20 次，检查种

子经营单位 50 家、大田作物种子 26 万余 kg、蔬菜

种子 462 袋，及时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进

行处理。（3）在春、夏、秋供种高峰季节组织专项执

法行动，对种子市场形成有力督导，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及时纠正，并对改正工作实施监督，减少违法

违规行为发生。如组织开展春季种子市场专项检

查、种子打假专项治理、夏季百日行动、秋季种子市

场检查等专项执法工作。（4）参加全市种子系统专

项执法行动，提高执法震慑效果。2016 年参加“北

京市假劣种子销毁活动”，将本站近年没收的 11000
余 kg 无证生产的小麦种子进行了无害化销毁处理；

参加北京市 2016 年农作物种子企业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协助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对本市发证种子企业

进行集中检查。（5）妥善处理农作物种子投诉案件，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种子质量纠纷专家

鉴定组的作用，保障投诉案件处理的科学性和公正

性。2016 年共协调解决农民投诉案件 6 起，涉及种

子 23.28kg、种植面积 1.4hm2，并对“12345”、区工商

局等不同部门收到的相关投诉，协助进行回复，有效

地维护了农村稳定。

4.2.3　种子质量监管　在种子经营环节，着重抓好

重点作物、重点企业和零售商、重点季节的种子质量

监管和监督抽检，对种子生产经营单位质量控制工

作开展督查和指导。房山区重点作物种子包括玉米、

小麦、大白菜等；重点企业以进种源头单位为主，特

别增加对本区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房山区良种服务

中心种子样品的抽检数量，提高抽检样品代表性；重

点零售商指对本区各乡镇主要种子零售商、存在过

问题种子的零售商及上一年未抽检到的零售商重点

抽检；重点季节指在春、夏、秋种子销售旺季到来之

前及时组织抽检。依法对抽检存在不合格种子样品

的相关单位进行处理。2016 年监督抽检种子样品

40 份，开展种子净度、水分、发芽率、转基因等项目

检测，样品合格率 93.75%，其中玉米、大豆种子样品

送北京市种子管理站进行真实性、田间纯度种植鉴

定检测，为种子执法工作开展提供了可靠数据，有效

避免了问题种子“上市”、“下地”。

4.2.4　种子生产监管　在种子生产环节，重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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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本辖区小麦种子生产田间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检验覆盖率达到 100%。每年 5 月上中旬，要求企

业加强小麦种子生产田间去杂及纯度自检，并及时

上报自检结果；5 月下旬至 6 月初，进行小麦种子生

产田间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种子生产许可情况、

种子田田间纯度状况、种子生产档案建立情况、种子

田田间隔离和杂草发生等情况；同时加强了对本区

参加小麦籽种更换项目、小麦良种全额补贴项目等

供种企业的质量监管，保障生产源头种子质量安全。

4.2.5　农作物品种监管　本着“预防为主、关口前

移”管理方针，组织制作“房山区主要农作物品种目

录”，向全区种子经营单位发放。目录收集了小麦、

玉米、大豆三类主要农作物的合法品种，及北京市审

定品种、北京市退出品种等最新信息，明确列出房山

区可以销售推广和禁止销售推广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名称，为本区种子经营单位依法经营提供品种指导。

4.2.6　食用菌菌种管理　组织本区食用菌生产经营

状况及菌种使用情况调研，建立食用菌菌种质量追

溯制度、规范食用菌菌种质量管理，开展食用菌菌种

优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工作、促进食用菌品种更新，

保障房山区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

4.3　深化服务企业，为企业分忧解难

4.3.1　宣传法律法规，做到保证全面注重实效　宣

传法律法规是种子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宣传

培训是贯彻落实种子法律法规最直接最基本的一种

方法。房山区种子管理站以宣传贯彻新法新规为重

点工作。2016 年共开展农作物种子法律法规各种

宣传咨询活动 13 次，发放宣传材料 6500 余份；开展

“送法到店”工作，为全区种子经营门店送去“新种

子法读本”并进行现场讲解；开展“2016 年新种子法

培训会”，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及种植大

户共计 80 余人参加，聘请相关专家对新种子法的实

施进行详细介绍与解读，做到生产经营、销售、使用

全覆盖，注重实效。

4.3.2　优良品种展示，推介适宜品种　根据北京市

种植结构调整战略部署及房山区农业产业发展需

求，房山区种子管理站依托农作物品种技术优势，在

蔬菜品种、杂粮品种、节水大田品种、食用菌品种、京

津冀适宜品种等方面开展优秀农作物品种示范推广

工作，为房山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的品种技术支持，

引导本地区农作物种子市场紧跟农业生产发展需求

开展种子生产经营活动，引导农户种植优秀农作物

品种。2016 年房山区种子管理站承接了北京市创

新团队叶类蔬菜项目，参加了北京市种子管理系统

“节水型小麦品种示范推广”项目、抗旱作物品种鉴

定评价技术研究及节水粮繁科技示范项目、京津冀

主要粮菜项目、京津冀夏玉米机收抗旱新品种及配

套技术示范项目、2016 年蔬菜产业提质增效——

京郊设施蔬菜优新品种示范与推广项目等多个项

目工作，共计示范推广农作物优秀品种 94 个、面积

1267hm2，组织相关农作物品种观摩活动 3 次，220
余人次参加；另外，组织开展了本区 6 个村的田间学

校工作，组织农民技术培训 72 次、培训 1800 人次。这

些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房山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种业良性发展，减少了种子违法行为的发生。

4.3.3　成立行业协会　促进和协助成立房山区农业

种子协会，邀请组织房山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参加，

通过协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互通实现互助共赢，快速

宣贯新法新规。房山区农业种子协会 2008 年成立，

宗旨是“自律、维权、协调、服务”，到目前为止成员

单位 40 余家，几年来围绕“守法经营”、“规范经营”

促进种植业调整，在房山区种子行业规范和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积极和引导作用。

4.3.4　建立种子质量纠纷专家鉴定组　每年需要处

理的种子纠纷案件几件至几十件不等，为保证公正、

科学地解决纠纷问题，本站聘请本区植保、栽培、土

肥等方面的专家成立了房山区种子质量纠纷专家鉴

定组，参与种子质量纠纷案件的技术调解工作，积极

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在 2016
年又增加了专家库的专家，为纠纷的鉴定和解决提

供强大支持。过去 5 年本站共受理农作物种子纠

纷案件 114 起，涉及种子数量 11039.08kg、种植面积

119.2hm2，挽回经济损失 194087 元。种子质量纠纷

专家鉴定组在维护农民权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村社会

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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